
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关于公布《青岛西海岸新区经营主体住所
（经营场所）权属备案实施方案》继续有效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服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青岛西海岸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将于2026年2月17日到期。为长期落实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改革成效，现以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名义对《实施方案》施行期进行延期，并对提交材料地址进行变更，现予公布。所公布文件自2026年2月18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2月17日。
附件：青岛西海岸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实施方案
    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2026年2月14日

附件

青岛西海岸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权属备案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的难点，进一步放宽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简化登记材料，统一规范标准，推进经营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更加便捷，促进经营主体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二、备案机制
（一）适用情形

对西海岸新区（不含自贸区）范围内产权清晰、集中管理的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产业园区、大型商超、写字楼宇、高层工业楼宇、农贸市场、大型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宾馆、摊点群等场所，实行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备案的住所（经营场所）为经营主体办公服务、生产、加工经营场所。申请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的上述场所的管理方，不得在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内。在已通过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的地址上申请注册登记的经营主体，申请人只需提交与备案地址管理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或无偿使用证明，即可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材料。

（二）适用主体类型

本方案适用的经营主体登记类型为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责任分工

1.负责对西海岸新区（不含自贸区）范围内相关住所（经营场所）进行权属备案。对在已通过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的地址上申请经营主体的注册登记依法依规进行审批。（责任单位：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负责将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经营主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3.负责加强对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产业园区、大型商超、写字楼宇、高层工业楼宇、农贸市场、大型批发市场、专业市场、宾馆、摊点群等的管理和权属备案政策的宣传引导。（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商务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功能区、各镇街）
（二）推进工作落实

各责任单位按照部门管理职责，加强与相关住所（经营场所）管理方的联系，引导有需求并且符合条件的管理方按照相关要求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提报场地权属证明材料。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对收取的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进行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认为确有必要的，进行现场踏勘，踏勘通过后进行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申请人以备案的住所（经营场所）办理经营主体登记注册。
（三）做好推广应用

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做好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制政策的宣传解读，提高政策知晓度和社会参与度，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及时总结、梳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做法，逐步完善工作方案，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本方案自2026年2月18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解释。
附件：1.青岛西海岸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

案指南

2.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房产备案申请书

        3.备案通知书
附件1-1
青岛西海岸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

权属备案指南

一、申请材料
1.住所（经营场所）房产备案申请书。

2.住所（经营场所）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3.备案管理方的主体资格证明。

◆备案管理方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备案管理方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备案管理方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备案管理方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备案管理方为自然人的，提交身份证件复印件。
二、备案流程
1.材料提交：申请人到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七墩山路77号南区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中心3楼3002室、峨眉山路396号43-2栋商事登记服务快易点服务台提交申请材料办理。  

2.材料审核：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进行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必要时组织现场踏勘。
3.发放《备案通知书》：经审核，符合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条件的，纳入《青岛西海岸新区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名录》，并发放《备案通知书》。
三、注册登记
在已通过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的地址上申请注册登记的经营主体，申请人只需提交与备案地址管理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或无偿使用证明，即可作为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材料。
附件1-2
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房产备案申请书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房产管理方：XXXX  自有（租赁）位于黄岛区  XXXX 房产一处，面积XXXX平方米，为XXXX （商业、办公、工业等）用房，可出租房屋XXX间作为经营主体的住所（经营场所），并做以下6项承诺：
1.房产管理方承诺，已取得所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的合法使用权，通过租赁或转租方式获得使用权的，承诺已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并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在本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住所（经营场所）信息表述真实无误，如真实情况与填报不符，视为提交虚假材料，承担由此引发的相关法律责任；
2.房产管理方承诺，该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非法建筑、危险建筑、被拆迁房屋等依法不能用作住所（经营场所）的房屋；
3.房产管理方承诺，在住所（经营场所）不从事危及国家安全、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对环境造成污染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和各级地方政府明确规定不得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
4.房产管理方承诺，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在该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后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5.房产管理方已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涉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以下称：住改商）的有关规定，并承诺，如本住所（经营场所）是住改商的，已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获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
6.房产管理方承诺，自觉接受登记机关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如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
                         房产管理方（盖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件1-3

备案通知书

（青黄岛）权属备字〔   〕第      号

XXXX有限公司：

经审查，你单位提交的位于青岛市黄岛区XXX路XX号场所的住所（经营场所）权属备案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我局予以备案。

                      青岛市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年   月   日
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













